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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61）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中國大冶有色金屬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四季酒店4樓海景宴會廳III舉行股東特別大
會（「股東特別大會」），藉以酌情考慮通過以下決議案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不論修訂與
否）。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通函（「通函」）所界定詞
彙應與本通告所採納者相同。

與收購協議、第一份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有關之決議案

1. (1) 「動議批准、確認及追認收購協議及據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2) 「動議批准、確認及追認第一份補充協議及據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3) 「動議批准、確認及追認第二份補充協議及據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4) 「動議授權董事於其全權酌情認為就第一項決議案第(1)至(3)段言屬必要
或適宜之情況下，代表本公司作出一切有關行動及事項，簽訂或簽立相關
文件，或對相關文件加蓋本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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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清洗豁免有關之決議案

2. 「動議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豁免詮釋1批准豁免中時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因配發
及發行中時代價股份而根據收購守則第26.1條規定觸發就與收購協議項下尚未
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之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要約之責
任，前提為第一項決議案獲通過後並經執行人員向中時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授
出清洗豁免且執行人員信納其對清洗豁免施加之任何條件。」

與授出特別授權以配發及發行中時代價股份、信達代價股份、中時可換股票據及兌換
股份有關之決議案

3. 「動議批准授出特別授權以配發及發行中時代價股份、信達代價股份、中時可換
股票據及兌換股份並授權董事於其全權酌情認為就第三項決議案言屬必要或適
宜之情況下，代表本公司作出一切有關行動或事項，簽訂或簽立相關文件，或對
相關文件加蓋本公司之印鑑，前提為第一及二項決議案獲通過。」

與非豁免持續性交易協議及年度上限有關之決議案

4. 「動議批准各份非豁免持續性關連交易協議及年度上限並授權董事於其認為就
第四項決議案言屬必要或適宜之情況下，代表本公司作出一切有關行動或事項，
簽訂或簽立所有相關文件，或對相關文件上加蓋本公司之印鑑，前提為第一項
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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